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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7 屆國際蘭亭筆會 

書法展 

相 h關 h要 h點 

一、會期：2011年 9月 27日（二）～10月 1日（六） 

二、展場：基隆市文化中心 3、4樓  

三、主辦：國際蘭亭筆會（本部事務總局） 

四、承辦：基隆市文化局、台灣蘭亭筆會 

五、協辦：中華民國書學會暨各國蘭亭筆會 

六、協力：日本美術新聞社／韓國美術新聞社／台灣書友雜誌社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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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交流活動：10月 1日（六）下午 3 時開始（同時進行揮毫活交流） 

八、交流晚宴：基隆市政府張通榮市長招待。（敬邀所有參展同好屆時參加） 

九、相關活動：各國蘭亭筆會書法同好，將組團前來台灣參加書法

展活動，日本特別感謝台灣對日本東北大地震之關

懷，擬盛大參與各項活動。 

十、參展者須同時繳參展費及作品集費用，收件於 8 月 31 日截止，

請直接向台灣蘭亭筆會洽詢。其他未盡事宜，均循往例辦理，

如有改變將隨時公佈於本站。 

∼第一次參加者，請來電索取相關填寫資料，及作品審查∼ 

http://www.shufafriend.com.tw
台灣蘭亭筆會 

bh11640@yahoo.com.tw

台北市長安西路 261 號 3 樓(作品寄件處)
02-25582323 

 F  02-255911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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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 亭 書 法 展 個 人 簡 歷  

 
 
 
 
 
 
 
 
 

請貼半身近照 

姓名: 

地址:□□□－□□ 

電話:

個人簡歷 

Ａ：   

Ｂ：   

   

   

Ｃ：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說明： 請於8 月31 日前作品（必須直式，不須裱褙，由本會統一處理） 
Ａ：出生年 

例如：1950 年 

Ｂ：簡 歷 

例如：XXX 學會理事長 

XXX 學會常務理事 

Ｃ：作品出處 

例如：王維詩 

103-41台北市長安西

路 261 號 3 樓信封前

請註明蘭亭筆會收

 


